永福县民政局文件
永民发〔2021〕1号

关于调整局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

各乡镇民政办、局属二层单位、各股室：

由于局领导班子调整变动，经局党组会研究决定，现将县民政局班子成员工作分工调整如下：

于彦华  党组书记、局长
主持民政局全面工作。主管人事、财务、项目等工作，主抓党建、党风廉政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和安全生产等工作。联系综合股、永福镇、罗锦镇、百寿镇

钟海明  党组成员、副局长

分管基层政权和区划地名股以及社会事务和养老服务股等股室的相关职能、职责工作；婚姻登记中心、殡管所、养老服务、慈善、社工、未成年人保护、救助站、民兵、综治维稳信访、扫黑除恶、安全生产、乡村振兴、禁毒等工作。负责所分管股室、站、所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联系广福乡、永安乡、三皇镇。
李桂珍  党组成员、副局长

分管综合股和社会救助股的相关职能、职责工作；分管办公室、保密、党建精神文明、意识形态、财务、统计、机关后勤、低保所、核对中心、青年妇女、农业农村、绩效考评、教育科技卫生等工作。负责所分管股室、站、所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联系苏桥镇、堡里镇、龙江乡。
伍州  党组成员、县纪委监委驻县民政局纪检监察组组长

负责指导民政纪检监察工作。

陈美继  四级调研员

负责县委、县政府安排的工作。

蒋建生  四级调研员
协助局长抓项目建设工作。

杨明君  四级调研员

协助局长抓项目工作、协助分管副局长抓养老服务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赵苏华  二级主任科员

协助副局长分管救助站。

文  明  二级主任科员
协助抓机关后勤工作。

李桂春  二级主任科员

负责县委、县政府安排的工作。

林友兰  四级主任科员
协助副局长分管社会救助工作。

特此通知。
永福县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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